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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112 年度藝文法律諮詢服務」合作單位徵求作業說明 

 

壹、 計畫宗旨與目的 

為提供民間文化藝術事業及藝文工作者關於文化藝術活動相關法律諮詢，使能了解藝文

相關法律權益、避免涉及各種侵權糾紛、協助解決相關法律問題，本基金會爰徵求外部

單位合作辦理「112年度藝文法律諮詢服務」。 

貳、 執行內容 

一、 執行藝文法律諮詢服務：請於服務建議書詳列其規劃之藝文法律諮詢模式、項目與

範圍，並至少須提供面談與遠距視訊之諮詢服務形式。 

二、 每月繳交工作報告：須包含去識別化申請案基礎統計之每月工作報告，請於服務建

議書內提出工作報告格式、項目與內容，其中應包括各項統計圖表。 

三、 紀錄法律個案諮詢過程：於期中、期末檢核提供諮詢案例總體觀察與趨勢分析，並

請於服務建議書內訂定諮詢紀錄與個案諮詢原始資料留存年限及其個資保護措施。 

參、 申請資格 

一、 獨資或合夥之律師事務所或其他經中華民國政府核准設立登記或立案之法務性法

人（以下簡稱申請單位）。 

二、 申請單位規劃之執行團隊應至少具備三種以上文化藝術事務相關之法律專業，並

且團隊成員應包含至少三名執業律師。 

肆、 經費預算 

一、 本案委託經費包含行政工作費及法律諮詢費： 

(一)行政工作費：112年度至多新台幣 60萬元(含稅)。 

(二)法律諮詢費：112 年度法律諮詢服務時數上限以 200 小時為原則，依實際服

務時數核實支付。申請單位請於服務建議書提出其每小時統一計價標準，但

實際計價應依獲選之合作單位與本基金會議約後簽訂之書面契約定之。 

二、 本案為三年期之合作計畫，其計畫執行經費係由文化部按年編列預算捐贈本基金

會支應，113、114年度經費須俟立法院各該年度預算審議結果而定，本基金會保

留得視實際情況減列委託經費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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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執行期間 

獲選合作單位經年度執行成果經本基金會考核審議通過後，可取得下一年度之優先議約

權並提出次年服務建議書以供本基金會審議。 

第一年度：自簽約日起至 112年 12月 31日止。 

第二年度：113年 1月 1日起至 113年 12月 31日止。 

第三年度：114年 1月 1日起至 114年 12月 31日止。 

陸、 申請程序 

一、 申請單位應檢具下列各項文件資料，於收件期限內送達本基金會： 

(一) 申請單位立案或登記證書影本一份，本基金會於必要時得限期通知申請單位

提出正本供查驗。 

(二) 服務建議書（內容詳見本說明「柒、服務建議書」）一式六份併附電子檔。 

二、 收件期間自本作業說明公告日起至 111 年 10月 5日（三）止，請於收件截止日下

午 6 時前親送或掛號郵件（以中華郵政郵戳為準）方式送達本基金會（本基金會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三段 136號 2樓 202室）。 

三、 本基金會將於收件截止日後，另行通知評選會議時間。申請單位須指派代表出席

評選會議。 

柒、 服務建議書 

服務建議書至少應包含但不限於下列項目與內容： 

一、 工作內容（包含工作項目、執行策略及方法、利害衝突處理程序規劃、個資保護，

以及其他法令遵循等）。 

二、 預期成果。 

三、 執行進度規劃與人力配置。 

四、 申請單位簡介、執行團隊成員執行中計畫(須包含但不限於公部門計劃)及過往相

關實績、經歷（包含計畫名稱、起迄時間、主辦單位等）。 

五、 經費預算表（包含工作項目之數量與價格、法律諮詢費單價與計費方式）。 

捌、 評選方式與標準 

一、 申請單位須依本基金會通知時間出席評選會議並進行提案簡報及詢答。其報告次

序依服務建議書送達本基金會之先後順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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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案由本基金會所組成之評選委員針對申請單位之服務建議書進行審查評選。其

評選標準如下： 

(一) 整體計畫實施策略、流程規劃之完整性與可行性 40%。 

(二) 團隊執行能力及人力配置 25%。 

(三) 經費規劃之合理性 25%。 

(四) 簡報內容與呈現 10%。 

三、 本案評選方式採序位法，評選委員就各評選項目分別評分後予以加總，並依加總

分數高低轉換為序位。序位轉換後，經彙整合計各申請單位之序位，以合計值最

低者為序位第一，次低者為第二，餘類推。 

四、 評選委員評定之總分平均未滿 75分者為不合格，不列入獲選及議約對象。 

五、 評選合格單位有兩家以上序位總合計值相同，且與獲選決議相關時，以總分較高

者為優先，如仍相同時，以評分項目「整體計畫實施策略、流程規劃之完整性與可

行性」、「團隊執行能力及人力配置」合計分數較高者為優先，如再相同時，由全

體評選委員投票決定之，惟前述序位，應經評選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確定

評選結果。 

六、 若僅有一家申請單位提案時，評選程序仍照常進行，即評選委員會仍按評選標準

審查，惟申請單位評定成績仍須達總平均分數 75分以上始為合格。 

七、 本次評選結果若無合格單位，評選委員會有權決議從缺，並由本基金會重新辦理

徵求評選作業。 

玖、 議約 

本基金會於評選會議結束後，將另行通知序位第一之申請單位進行議約手續，該

申請單位應如期備妥立案或登記證書正本、完稅證明正本供查驗。如該單位無法

完成議約，視同棄權，本基金會即得通知次序位之合格單位進行議約手續，以此

類推。 

壹拾、 限制與迴避原則 

一、 本案獲選合作單位執行藝文法律諮詢服務過程，以不提供書面法律意見為原則，

且不得針對申請本諮詢服務者其相關諮詢事由承案或轉介其他律師或事務所接案。 

二、 本案獲選合作單位如遇申請諮詢服務個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迴避諮詢並協調

其他法律專業資源提供服務(利害衝突處理機制)： 

(一) 當事人雙方皆申請諮詢服務者，獲選合作單位應於徵得較晚申請之一方同意

後啟動利害衝突處理機制。 

(二) 獲選合作單位承案當事人之對造針對同一案由向本案申請諮詢服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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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案係由文化部捐贈經費與本基金會合作辦理，如遇申請諮詢服務個案與文化部

或本基金可能存在利害衝突，獲選合作單位應盡事前說明之責，並協請該申請個

案簽具相關同意書，始得執行該案諮詢程序。 

壹拾壹、 著作權約定 

為使執行本案產出之相關成果內容未來得以作為最大公共化之運用，故獲選合作單

位同意如因執行本案而有相關著作(包含但不限計畫成果與相關文件及資料)產出

時，雙方約定以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為著作人。 

壹拾貳、 其他事項 

一、 本案評選過程各項問題之處理，均依本作業說明之規定辦理，如有未盡事宜，由

評選委員會討論決議之。 

二、獲選合作單位應與本基金會簽訂委託契約書，並依契約規定辦理有關本計畫之執行、

撥款及核銷等相關事宜；本作業說明為雙方間委託契約書內容之一部。 

三、 獲選合作單位須依契約規範定期提報工作報告與成果，並配合出席本基金會召開

之工作會議、審查、諮詢等相關會議。 


